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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交易余款延期收取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2322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与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独立董事对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并回

复如下： 

一、公司 2016 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3.57 亿元，前述股权出售事项实现

投资收益约 4.77 亿元，导致公司 2016 年实现扭亏为盈。请公司补充披露：1、

2016 年度，在未取得全部交易价款的情况下，将相关交易收入予以全部确认的

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慎；2、前期是否已对该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本

次延期支付是否需补充计提减值准备。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1、2016 年度，在未取得全部交易价款的情况下，将相关交易收

入予以全部确认的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慎。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与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房开集团”）签订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公司将持有的浙江

雍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竺实业”）51.00%的股权和持有的浙江广厦东

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金投资”）100.00%的股权分别以评估价 52,971.22

万元和 58,015.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房开集团，上述事项分别经银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和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6〕



沪第 0154 号）和《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6〕47号）。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房开集团已以对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都实业）的债权抵消雍竺实业 51.00%的股权转让款 29,134.17万元,剩余款项

23,837.05 万元及相应利息 1,439.57 万元，根据协议约定,房开集团应在 2017

年 11月 18日前支付。房开集团已以对天都实业的债权抵消东金投资股权转让款

31,908.33 万元，剩余东金投资股权转让款及相应股权转让款利息已于 2016 年

度付清。 

上述股权转让均已获得公司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股权

转让款共计 110,986.37 万元，房开集团已通过债权抵消及现金支付方式共支付

股权转让款 87,149.32 万元，占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78.52%，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分别于 2016年 5月 18日和 2016年 6月 16日办妥，公司已失

去对雍竺实业和东金投资的实际控制权。 

会计师意见：会计师认为，上述交易价款虽未全部取得，但已取得大部分，

财产转移手续亦已办妥，在资产负债表日，不存在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未能收

取的迹象，公司确认交易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违背审慎原则。 

2、前期是否已对该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本次延期支付是否需补充计提

减值准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应收房开集团 25,276.62 万元的股权转让

款及利息已按其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1,263.83 万元。2017年 11月 15 日，因房开

集团自身原因，未能在协议约定到期日前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公司拟与

其签署《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一）之补充协议（二）》，同意其将原合同约定

第二笔款项的支付期限延期 9个月，即不迟于 2018年 8月 18日前支付完毕，延

期期间相应利息费用按照原合同约定履行。如公司未能在 2017 年度收到上述股

权转让款及利息，根据原合同约定，预计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房开

集团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为 27,601.60万元，其中按账龄分析法确认 1 年以内应收

股权转让款利息为 2,324.98 万元，1-2 年应收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为 25,276.62

万元，故需要补充计提坏账准备 1,380.09 万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公司

已对应收房开集团股权转让款及利息补提坏账准备 1,341.23万元)。 



会计师意见：会计师认为，公司与房开集团拟约定的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及

利息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示该应收款项在未来期间已无法收回，广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将为房开集团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提供担保，

同时根据其出具的还款安排，广厦控股预计能通过通和房产项目、雍竺房产项目

及房开集团商铺、车位等的销售回笼总资金约 18.60亿元，上述房地产项目预计

能在 2018 年 8 月前实现大部分销售，另外广厦控股及其子公司预计还可通过建

筑工程项目和金融领域投资实现收益为房开集团延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

提供还款保障，故没有迹象表明该应收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存在损失的迹象，公司

已按账龄计提坏账，无需计提特殊减值准备。 

二、2016 年 3月 11 日，我部向公司发出《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对房开集团的支付能力、违约的应对措施予以重点问询。公司

在 2016 年 3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中称，

交易价款的支付来源有房开集团有地产销售回笼资金，且广厦控股提供了连带

责任担保。公司有权要求房开集团或者广厦控股分别或共同承担股权转让款的

支付义务。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认为，上市公司、房开集团、广厦

控股已就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能力进行了必要的测算，房开集团作为广厦控股

的全资子公司已获得广厦控股对本次交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承诺，广厦控股

及其主要子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的支付违约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延期支付交易价款与前期公司及财务顾问对房开

集团、广厦控股支付能力的评估存在差异，相关评估意见是否审慎；2、在房开

集团无法按约定支付剩余价款后，公司是否采取措施要求控股股东广厦控股承

担连带支付责任；3、补充协议签署后，违约金与交易价款的具体支付安排。请

财务顾问及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1、本次延期支付交易价款与前期公司及财务顾问对房开集团、

广厦控股支付能力的评估存在差异，相关评估意见是否审慎。 

重大资产出售前后，最近三年一期广厦控股收入和销售资金回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7年9月30日/ 

2017年1-9月 

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度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1,786,003.43 2,711,917.98 2,817,994.19 3,239,734.69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898,007.53 2,828,312.37 2,838,958.98 3,242,527.83 

货币资金 282,861.65 242,787.90 292,029.80 351,613.93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46,083.06 118,748.54 123,263.81 255,589.12 

收购完成以来，广厦控股收入回款能力以及账面现金情况保持稳定，公司前

期对房开集团、广厦控股支付能力的评估与实际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是审慎的。 

根据广厦控股提供的说明，房开集团及广厦控股无法按照约定按时支付剩余

价款，主要是临近年底，需要支付的经营款项较多，主要包括：1、2017年1-9 月

广厦控股下属建筑企业新承接合同金额同比增长，导致保函、工程保证金等垫资

较多；同时临近春节，为保证项目的正常施工，广厦控股对工人工资等费用的支

付予以优先保障；2、广厦控股下属企业浙江寰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加快了黄泽

山石油中转储运工程项目的开发进度并计划在2018年上半年投入运行，导致2017

年该项目资金投入较高，年底资金结算需求较大。基于前述原因，为保证春节前

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房开集团、广厦控股与上市公司协商，申请对股权转让

剩余价款的支付时间予以适当延长。 

财务顾问意见：广厦控股生产经营持续开展，收入及销售款项回收情况与前

期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期财务顾问对房开集团、广厦控股支付能力的评估是审慎

的。广厦控股出于优先保障建筑及能源两块业务的资金需求，房开集团及广厦控

股拟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延迟支付股权转让款，该事项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

过方可生效。 

独立董事意见：广厦控股 2016 年、2017 年经营数据与前期预估基本吻合，

重大资产出售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及财务顾问对房开集团及广厦控股支付能力

的评估与实际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相关评估意见不存在不审慎的情形。 

2、在房开集团无法按约定支付剩余价款后，公司是否采取措施要求控股股

东广厦控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对雍竺实业股权转让款尾款的支付进行积极催收，

分别于2017年8月2日、2017年11月2日两次向房开集团及广厦控股发送《关于要

求支付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款尾款的函》（浙广〔2017〕10号）、



《关于要求尽快支付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款尾款的函》（浙广

〔2017〕15号），要求房开集团及广厦控股在2017年11月18日前及时安排雍竺实

业股权转让尾款支付事宜，并于2017年11月14日向房开集团及广厦控股发送《关

于延期支付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尾款事项的风险提示函》（浙广〔2017〕16

号），提请其关注延期支付可能引发的风险，督促相关方按约定及时支付雍竺实

业股权转让尾款。但房开集团及广厦控股考虑其自身资金支付需求，仍提出了延

期支付申请。为此，上市公司拟与房开集团签署《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一）

之补充协议（二）》，同意其将原合同约定第二笔款项的支付期限延期9个月，

延期期间相应利息费用按照原合同约定履行。房开集团控股股东广厦控股与公司

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前述补充协议将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财务顾问意见：浙江广厦采取了书面形式向广厦控股要求其承担连带支付责

任，在其明确无法按期支付时，浙江广厦、房开集团、广厦控股就延期支付进行

了协商拟签订《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一）之补充协议（二）》，并提交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广厦控股则继续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已按合同约定，要求广厦控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履行

了相关催收义务。公司在与房开集团及广厦控股达成延期支付意向后，能够严格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等规定的要求及时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披露，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九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决策流程、审批程序合法、

合规。 

3、补充协议签署后，违约金与交易价款的具体支付安排。 

根据广厦控股出具的还款说明，其后续还款来源及支付安排如下： 

（1）还款来源 

①房地产子公司销售回款（截至最近一期）。 

项目 未售面积 预计回笼资金 

通和项目 住宅面积 3.2 万平方米，车位约 520 个。 6.6 亿元 

雍竺项目（按

51%权益计算） 
住宅 7.4 万平方米，车位约 1290 个。 11.7 亿元 



房产集团 商铺约 1000 平方米，车位约 70 个。 约 3,000 万元 

按照目前的市场情况，上述未售部分预计大部分可在2018年8月前实现销售，

为本次尾款的支付提供保障。 

②建筑工程项目 

建筑板块目前在手订单近800亿元，其中2017年1-9月份新承接合同金额

245.68亿元，同比增长54.36%，根据2017年已实现利润情况保守估算，预计2018

年上半年可实现毛利5亿元以上（2017年1-6月建筑板块实现毛利4.5亿元）。 

③其他收益 

广厦控股及其子公司在浙商银行等金融领域的投资，预计也能在2018年取得

较好的投资收益。（2017年获得投资分红1.35亿元） 

（2）交易价款支付安排 

①2018年4月18日前，支付不低于付款当日未付本息总额的15%； 

②2018年8月18日前，支付全部剩余款项及利息。 

（3）违约金 

根据公司拟与房开集团拟签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一）之补充协议

（二）》，原合同约定第二笔款项的支付期限延期 9 个月，即不迟于 2018 年 8 月

18 日前支付完毕，延期期间相应利息费用按照原合同约定履行，即不高于上市

公司 2015 年度平均融资成本且不高于 10%年利率进行计算。如房开集团未能按

照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按期支付转让款，则房开集团应当以逾期未付款总额为基

数，按每日千分之二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广厦控股为房开集团履行《关于重大资

产出售协议（一）之补充协议（二）》项下应向浙江广厦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延期事宜尚需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若通过，公司将

与房开集团签署补充协议，房开集团将按协议履行合同项下义务；如不通过，公

司将要求房开集团及广厦控股将根据原合同约定履行违约金义务。 

财务顾问意见：如《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一）之补充协议（二）》经浙

江广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房开集团将按该补充协议履行合同项下义务；如该

补充协议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房开集团及广厦控股将根据原合同约定履行

违约金义务。 



独立董事意见：上市公司已就房开集团、广厦控股交易价款的支付能力进行

了必要的测算，广厦控股及其主要子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同时广厦控股承诺

对本次交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如《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一）之补充协议（二）》

经浙江广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房开集团将按该补充协议履行合同项下义务，

交易的支付违约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如该补充协议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房

开集团及广厦控股将根据原合同约定履行违约金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